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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平海电厂”或“广东平

海电厂”）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发布的《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董事、监事

及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山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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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批准文件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864 号”文件核准，发行人将在中国境内公

开发行不超过 70,000 万元（含 70,000 万元）公司债券。 

二、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16 平海 01。 

3、债券代码：136727.SH。 

4、发行规模：7.00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余额为 7.00 亿元。 

5、债券期限：债券为 5年期，附第 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

回售选择权。 

6、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7、本期债券票面利率：2016 年 9 月 26 日至 2019 年 9 月 25 日，本期债券的票面利

率为 3.10%；2019年 9月 26日至 2021年 9月 25日，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4.15%。 

8、起息日：2016 年 9 月 26 日。 

9、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为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 

 

第二章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披露《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

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发行人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相关人员任职情况及变动原因 

根据《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平海发电公司监事议案的

传签决议（决议编号：平电股传决 2020-02)》、《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股

东会关于变更平海发电公司董事、监事议案的传签决议（决议编号：平电股传决

2020-05)》、《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平海发电公司董事议

案的传签决议（决议编号：平电股传决 2020-06)》、《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

司股东会关于变更平海发电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议案的传签决议（决议编号：平电

股传决 2019-008)》、《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关于选举平海

发电公司监事会主席议案的传签决议（决议编号：平电监传决 7-2020-01)》及《广

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关于变更平海发电公司总经理议案的传签

文件（决议编号：平电董传决 7-2020-13）》：杨选兴不再担任发行人董事、副董

事长职务；陈晓军不再担任发行人监事会主席职务；丁剑鹰、邓东伟不再担任发行

人董事职务；赵丽不再担任发行人监事职务；李焕辉不再担任发行人董事、总经理

职务。 

（二）新任人员聘任安排及基本情况 

1、根据上述发行人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决议，发行人新任人员任职安排

如下： 

表1 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及总经理的基本情况 

姓名 新任职情况 任期起止日期 

唐永光 董事、副董事长 2019.12-2021.04 

曾胜庭 董事兼总经理 2020.08-2021.04 

陈煜林 董事 2020.08-2021.04 

秦晓 董事 2020.08-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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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新任职情况 任期起止日期 

丘文东 监事会主席 2020.04-2021.04 

李候奋 监事 2020.08-2021.04 

2、相关人员从业简历、兼职情况及持有发行人股份和债券的情况如下： 

唐永光先生，57 岁，重庆大学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曾任黄埔发电厂锅炉技

术员，广东省电力工业局生技处高级工程师，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安监分部经

理，韶关发电厂党委委员、副厂长，沙角 C 电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广东省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生技安监部副部长、安全监察及生产技术部副部长；现任广东惠州平海

发电厂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任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粤电控股西

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粤电中山热电厂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

限公司董事，湛江中粤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湛江电力有限公司董事，广东

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及广东粤电新会发电有限公司董事。 

曾胜庭先生，1964 年 10 月出生。广东省社科院在职研究生学历，浙江大学工

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曾任韶关发电厂副总工程师、云浮发电厂副厂长、广东

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兼任广东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总经理及董事，云浮发电

厂（B 厂）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粤电云浮发电厂有限公司董事。 

陈煜林先生，1971 年出生，1995 年 7 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

师。曾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部、企业策划部、计划发展部专责，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专责，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合同部

门负责人、部门经理。现任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董事，兼任云南能投威信

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发展部部长及广东粤嘉电力有限公司董事。 

秦晓女士，1983年 7月出生。武汉大学本科毕业，经济师。曾任沙角 A电厂人

力资源部人事劳资专责，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发展部专责，董事会事务

部专责、部长助理。现任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董事及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事务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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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文东先生，44 岁，1998 年参加工作，广东工业大学工程管理专业本科毕业，

经济师、一级建造师。1998-2003 年任广东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施工主管；2003-

2006 年任广东珠江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预结算主管；2006-2007 任广东珠江投资有

限公司经理助理；2008-2012 年任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审计经理；2012-2014

任广东珠江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监助理、结算副总监、审核中心常务副

总监；2016 年 1 月-2020 年 3 月任广东珠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结算副总经

理；2020 年 4 月至今任广东珠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察中心总监，兼广东

华夏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兼任内蒙古华厦朱家坪电力有限公司监事，惠州市珠投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广

东盈通网络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珠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珠江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监事，广东盈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广东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监

事，广东珠投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广东华厦电力销售有限公司监事，广东珠

江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丰顺华厦韩江水利电力发展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席以及阳江市珠投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李候奋先生，1976 年 5 月出生。暨南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审计师。曾任广东省

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审计分部专责、主任。现任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

公司监事，兼任广东省沙角（C 厂）发电有限公司监事，粤电集团贵州有限公司监

事，广东粤电发能投资有限公司监事，珠海经济特区广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

主席，茂名热电厂有限公司监事，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与监事会工作部监

事会分部经理及广东粤阳发电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新任董事、监事及总经理未持有发行人股权及债券。 

（三）有权机关的批准情况 

上述人员变更已经由发行人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决议通过。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董事唐永光先生、监事丘文东先生的变更已完成工商备案，

其余新任人员尚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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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中山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与中山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受托管理协议》等文件，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关注。 

根据发行人公告，以上人员变动为发行人正常人事变更，不会对发行人日常经

营管理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影响发行人董事会、监事会的决议有效性。

上述人事变动后，发行人治理结构仍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中山证券作为

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将密切关注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认真履行受托管理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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